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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理學生成績、保

障學生權益並建立制度，特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崇仁醫護

管理專科學校學生成績處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處理要點)。 

二、  本校辦理學生成績計算相關事宜，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處

理要點之規定辦理。 

三、  本校學生採學年學分制，各科學生須修滿規定年限，並修滿各該

科規定學分，方得畢業。 

四、  本校各科科目按學分計算，一學期內每週授課 1 小時為 1 學分，實

驗或實習以每週授課2至3小時為1學分。 

五、 

 

本校學生成績分為學業（包括實習、實驗）、操行二項，以 100

分為滿分，60 分為及格。操行得依下列規定以等第計列（等第

記分法以丙等為及格）。 

(一)90 分以上至 100 分為優等。 

(二)80 分以上至未滿 90 分為甲等。 

(三)70 分以上至未滿 80 分為乙等。 

(四)60 分以上至未滿 70 分為丙等。 

(五)50 分以上未滿 60 分為丁等。 

(六)未滿 50 分者為戊等。 

如核發英文成績單，其等次則分別以 A+、A、B、C、D、E代之。

六、 

 

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考查，分下列三種： 

(一)日常考查：由任課教師隨時以平時測驗、作業、筆記、讀書

報告、口頭測驗、平日聽講情形綜合評定等方式進行之。 

(二)期中考試：由教務處公告辦理。 

(三)期末考試：由教務處公告辦理。 

七、 

 

學生學業成績之計算如下： 

(一)日常考查：佔學期成績 30％。 

(二)期中考試成績：佔學期成績 30％。 

(三)期末考試成績：佔學期成績 40％。 

(四)學期成績：由日常考查、期中、期末成績合計之。 



 (五)部份科目如有實際需要，不適用前一至四項規定者，其成績

計算方式得依授課教師或各科教學研究會會議決議辦理。 

八、  教師登錄成績時，以學生當學期網路選課確認後之課程為憑。 

九、 

 

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採下列方法計算： 

(一)科目之學分數乘以該科目成績為該科目學分積。 

(二)所修各科目學分數之總和為學分總數。 

(三)以各科目積分之總和為總學分積。 

(四)以學分總數除總學分積為總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五)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包括零分及不及格之成績在內。

(六)學生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總平均為畢業成績。 

十、 

 

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教務處招生註冊組後，不得擅自更改，但

如發現試卷評分錯誤，或成績計算錯誤及遺漏者，經任課教師會同

教務單位查證確實者，提交教務會議議決。學生於收到期中成績單

一周內；學期成績單為次學期開學後ㄧ周內，對教師所評成績有疑

義者，得於以書面向教務單位提出查分申請，教務單位得依程序處

理，於二週內以書面回覆申請同學。 

十一、 

 

學生於期中考試時及期末考試期間，因病住院或不可抗力事故未

參加考試，而於考試前請假經核准者，准予補考。補考應於假期

結束後一週內由任課教師辦理。考試請假規則另訂之。 

十二、 
 
學生期中考試及學期考試時，未經教務處准假擅自曠考者，該次考試

成績以零分計算。 

十三、 

 

學生因故不能上課，須依照請假規則請假，經核准請假者為缺

課，其未曾請假或請假未准而未上課者為曠課。某一科目缺、曠

課時數達全學期該科授課總時數三分之一者，不得參加該科目學

期考試，該科目成績以零分計。 

十四、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之科目不辦理補考，於暑假或課餘期間

辦理重修班，該辦法另訂之。 

十五、 
 
學生各種成績有小數點，按四拾五入計算。學期總平均成績及畢

業成績，均保留至小數點後二位計算。 

十六、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及格科目應予重修（讀） 

(一)學期成績不及格。 

(二)某一科目缺課時數達該科目授課時數三分之一者。 

(三)規定補考日期缺考者。 

(四)學期考試曠考者。 

十七、 

 

學生學期修習科目全學期修習科目在 9 學分之內者得不受本校學

則第四十一條、四十二條（不及格學分數達三分之二且累計兩次

或連續二次三分之二應令退學）之限制。 



十八、  學生考試違規，依考試規則處理，其規則另訂之。 

十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